
本案中， 被告在网络平台内未能如实
披露其具备的相关资质， 从而导致两原告
产生误解，导致两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因
此， 被告理应为其不诚信之行为负担相应
民事责任。 此外，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服务
合同具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心理依赖基础，
该类合同的履行效果与服务方式、水准、专
业能力、人格特质等主观信赖相关。心理咨
询、心理治疗服务合同具有较强人身属性，
合同履行效果亦有一定主观性， 若未能明
确该类合同的服务内容、服务对价等，极易
产生纠纷。

此类服务合同恰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

存在矛盾。 故对于在网络平台中选择的相
关服务， 消费者应当保持理性、 慎重的态
度，注意审查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资质等，避
免遭遇网络欺诈。

两原告曾向某平台申请公开被告的

资质证书，而某平台随后提供的相关材料
中未见被告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

书。 是故，若该平台经营者在被告加入平
台之时加强资质审查， 则能避免本案纠纷
的产生。

两原告因在维权肇始错误提出侵权赔

偿主张，从而耽搁了权利行使期间，导致撤
销权消灭， 后两原告只得选择主张合同违
约。然而，合同欺诈与合同违约存在明显的
差异，在合同已经基本履行完毕的情况下，
审查合同欺诈事实是否影响合同履行、是
否存在合同违约行为等， 存在一定的举证
难度。 因此，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应
当正确行使权利、及时提出权利主张，节约
诉讼成本，避免诉累。

该类服务

极易产生纠纷

[法官说法]

| 为挽回婚姻巨资购买课程

李先生因创业压力大，经常与妻子张女
士为琐事发生争吵。2017年，想修复夫妻感
情的张女士在网上搜索后，认为夫妻俩需要
进行心理咨询，遂下载了某心理咨询类
APP，并检索到心理咨询师王老师。
王老师简介写有“上海 XX心理咨询

中心心理医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
XX心理治疗师、私人心理咨询师”，并称其
“从事伴侣与婚姻家庭治疗工作近十年”
“擅长情绪障碍、焦虑、抑郁等领域”。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张女士对王老师
的专业性评价颇高，也产生了信任，互相添
加了微信。
此后，王老师通过微信聊天、面谈等方

式为张女士、李先生夫妻提供了心理咨询及
婚姻家庭等相关课程服务。
2017 年 7 月 -11 月期间，王老师向夫

妻俩陆续推荐《心灵成长课程一对一高阶
定制》《心灵成长课程一对一高阶定制续
课》等系统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心智模式成
长匹配幸福美满婚姻、在亲密关系中成长等
课程模块。
夫妻俩均表示接受，并陆续支付服务费

共计 20余万元。2018年 7月 28日，张女士
通过微信告诉王老师：现在自己的状态恢复
得挺好，不再那么焦虑，但已经和李先生商
量好离婚事宜，希望可以退掉剩下的课程，
但未得到王老师的回复。

| 夫妇俩欲退费起诉咨询师

2021年 6 月，张女士和李
先生将王老师起诉到法院，称

其未按约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系侵权，要求赔
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获法院
支持。
2022 年 7月，张女士和李先生再次将

王老师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承担减价的违约
责任，扣除掉行业标准计价费用后，还应当
退还服务费 145200 元。
张女士和李先生诉称，王老师是在未取

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情况下，为其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及相应课程，属于“以假乱
真”错误履行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
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是以被告系具备相应
资质的主体为标准计价，现被告提供的服务
价值与约定价值不符，且实际上二人的心理
及情绪障碍等问题并未能解决，反而加剧，
最终二人以离婚收场。
王老师则辩称，张女士和李先生的主张

没有任何依据。2017 年 9月 12 日，人社部
取消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虽然王老
师没有取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但是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委员会于 2011 年颁发给
自己相应的资格证书，确认已具备职业心理
咨询师（中级）资格，自己是合法持证上岗
的。心理咨询行业并没有政府指导价格的说
法，涉案合同价款系当事人根据服务的内
容、周期等协商一致确定的价格。

| 法院判决退还 4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自 2017 年 5 月
起，两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了

多笔合同价款，被告则向
两原告提供了相关心理
咨询及课程服务，故
两原告与被告之间
建立了持续性的服
务合同关系。现本
案的争议焦点
在于，被告

是否存在
履行瑕疵，
且应否退
还两原告相
应费用。
首先，根据

2015 年的 《上海
市精神卫生条例》
规定，心理咨询师应
当按照心理咨询师国
家职业标准的要求，经考
试合格取得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等。由此可知，在涉案行为发
生时，若被告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则必须
具备相应资质。即使如被告所述，人社部于
2017 年 9月取消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
试，但原、被告多次达成的购买课程合意时
间均早于 2017 年 9 月，仅最后一次发生于
2017 年 11 月。现被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
证明其在涉案合同缔结时，已取得当时的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事实。因此，被告
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其次，心理咨询服务合同具有较强的心

理认同、心理依赖基础，该类服务合同的签
订、续约等是建立在咨询者对于服务机构、
心理咨询师等存在基于服务方式、水准、专
业能力、人格特质等而产生的主观信赖的基
础之上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是由
国家相关部门对心理咨询从业者服务水平
及职业技能的评定，且该资质是涉案合同
缔结时《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及国家相
关部门所要求具备的。故被告存在违规行
为，但仍向两原告收取高额服务费用，显属
履行瑕疵。根据两原告举证的《公证书》显
示，被告于 2019 年 4 月仍在相关平台中披
露其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由
此足以推断，在涉案合同缔结时被告亦曾对
外披露上述信息。被告明知其不具有相关资
质，却仍对外披露其具有相关资质，实属有
违诚信。
因此两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减少费用。

至于退还费用的金额。现两原告主张应按行
业标准计算实际服务费用，但并未提供上海
市心理咨询行业的收费标准。考虑到被告确
为两原告提供了相应服务，且原告张女士曾
对被告的服务内容予以认可。法院综合考量
涉案合同的性质、履行程度、双方过错等实
际情况，酌情判定王老师退还两原告服务费
42000元。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施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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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20万元上咨询课仍未能挽回婚姻
夫妇俩能要求咨询师退还部分费用吗？

捡到钱包后，乔阿姨不仅没有及时报
警，还把银行卡拿了出来，逐个试密码，没想
到，还真的试中一张。乔阿姨取走卡里的
7000 元后，很快挥霍一空。
不过，几天后，警方就找到了乔阿姨。

“是的，这个戴帽子的是我。”面对监控中的
铁证，乔阿姨承认自己就是那个ATM机前
的取款人。日前，经虹口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乔阿姨拘役，适用缓
刑，并处罚金 2万元。

2022年 10月的一天，乔阿姨在马路上
捡到一个钱包，“钱包里有身份证，还有很
多张银行卡，我心想这个人肯定很有钱。”
她左看右看也没看到人，“我想应该是老天
爷不想让我还给他，就想着去银行看看能不
能取点钱自己花。”
贪小便宜的乔阿姨来到银行 ATM 机

前，将银行卡全部拿出来，一张一张用钱包
主人的身份证号码试密码。“刚开始好几张
都不对，后面一张银行卡试到第二次，就试

对了。”乔阿姨碰巧试中一张信用卡，随后
便取走了 7000 元现金。
与此同时，正在一家饭店吃饭的失主收

到了一条取款短信，才知道自己的钱包丢了。
等几天后警方找到乔阿姨，这些钱款已

经被她挥霍一空。审理本案后虹口区检察院
认为，乔阿姨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
诈骗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
第三项，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由于乔阿姨已向失主道歉及退赔，近日，
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乔阿姨拘役，适用
缓刑，并处罚金 2万元。
检察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捡到他人信用
卡并使用，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认
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如果是窃取他人信用卡
并使用，认定为盗窃罪。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王晓阳

�阿姨捡到钱包后没报警，还逐个试密码取走 7000元

李先生和张女士夫妻两人经常吵架，为试图修复婚姻关系，他们在某心理咨询 APP 上找
到一名心理咨询师，购买了 20 多万元的心理咨询课程，但也未能挽回婚姻。

李先生和张女士想退剩下的课程费，但被咨询师拒绝。 于是，二人以未按约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系侵权为由起诉咨询师，但被法院驳回。不甘心的二人又再次以心理咨询师不符合资质为
由起诉，这次，青浦法院能支持他们的诉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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